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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法律學院法律服務中心 

         法律諮詢服務表   □網路諮詢 ■面談諮詢 

申請人姓名 吳○○ 性別 男 申請日期 2015.08.26 案件編號* M104*** 

電郵信箱 
○○○○ 連絡電話 ○○○○ 身分類別 ■校外民眾□本校學生 □本校教職員 

案情主要發

生時間 

民國 84年迄今 

當事人 關係人 

案情涉及當

事人、關係

人及代稱 

甲：本人 

乙：銀行一 

丙：銀行二 

A：甲之兒子 

B：甲之兒媳 

案情主要法

律事實 

一、甲自民國 84 年起，因經商需要，陸續以甲自己所有之數筆不動產設定抵押，向

多家銀行（含乙、丙在內）貸款，其中有部分不動產前經銀行聲請強制執行拍賣

並分配完畢，然甲對各銀行（含乙、丙在內）之債務均尚有餘額未清償，目前甲

僅餘 C（抵押權第一順位為乙、第二順位為丙）、D土地持分二筆，惟前均已分別

經丙、乙聲請法院查封在案。 

二、對乙債務部分：A為主要債務人，甲為連帶保證人。 

三、對丙債務部分：甲為主要債務人，B為連帶保證人。 

四、丙日前來電向甲表示，法院已定期於 104年 9月 1日拍賣甲所有之 C地持分，因

經丙評估，甲所有之 C地持分目前市價約 350萬元，扣除抵押權第一順位乙之債

權約 200多萬元及執行費用等，尚有餘額可供清償甲對丙之債務。甲告知丙，其

所有之 C地持分極少，且土地坐落位置及現況不佳，拍賣結果極可能無人應買，

或是經過減價拍賣後，以低價拍定，則丙不但會因拍定金額不足清償乙之債權，

致丙亦無從受償，甲希望丙能撤銷執行，讓甲自行以較高價金出賣土地，以清償

對丙之債務，然遭丙拒絕。 

法律諮詢問

題 

一、於尚有前順位抵押權人乙之情形下，可否以此為理由要求丙撤銷對 C地之強制執

行? 

二、甲自認年事已高，不願債務問題影響下一代生活，因 A及 B已因上開債務問題困

擾多年，甚至為避免薪資及存款遭銀行聲請法院強制執行而無法維持生活，均僅

能從事無勞保之工作，甲及 A、B 目前均無資力可償還債務，又不願意僅剩的 C

地、D 地遭法拍，詢問法律有無規定可強制乙丙與甲談清償方案，讓甲得一次解



 

2 

決上開債務（可否讓乙丙不收利息或減少債務餘額），或至少可解除 B 之連帶保

證人責任? 

法律諮詢回

覆意見* 

針對本案申請人所主張之法律事實及所諮詢之法律問題針對本案申請人所主張之法律事實及所諮詢之法律問題針對本案申請人所主張之法律事實及所諮詢之法律問題針對本案申請人所主張之法律事實及所諮詢之法律問題，，，，本中心法律諮詢回覆意見如本中心法律諮詢回覆意見如本中心法律諮詢回覆意見如本中心法律諮詢回覆意見如

下下下下，，，，謹請參考謹請參考謹請參考謹請參考：：：： 

一、依《民法》第 873 條規定：「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

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又依同法第 874條規定：「抵

押物賣得之價金，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按各抵押權成立之次序分配之。其次序相

同者，依債權額比例分配之。」丙對甲之債權已屆清償期，亦未受清償完畢，依

上開規定，丙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 C地，並就 C地賣得價金，按抵押權成立次

序受償。 

二、丙聲請法院查封拍賣 C地部分，法院既已分案處理，建議甲得先以電話詢問或具

狀向承辦股聲請法院定期通知甲、乙、丙到院就清償方案進行協商，惟此部分並

非法定強制執行程序之一部分，法院是否准許甲之聲請，由法院視具體狀況裁定

之；且法院於一般強制執行程序中，不介入債務協商，僅可能准許提供協商室供

當事人使用，亦無強制乙、丙到院協商之規定。 

三、實務上，因個案情形不同（債務人之債務餘額、債務人之財產狀況、銀行內部規

定等），各銀行於與債務人協商後決定如何訂清償方案，結果不一，甲所希望獲

得之結果（一次解決上開債務或不收利息或減少債務餘額或解除 B之連帶保證人

責任）於實務上均有案例，惟此部分屬債權人與債務人得自行協商決定之部分，

並無強制規定。 

四、如甲及家人均認受上開債務困擾，已嚴重影響生活，欲與各債權銀行洽談清償方

案，徹底解決債務問題，建議甲應先與 A、B及其他家人充分溝通，是否依《消

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或清算。 

備註： 一、為保障申請人及關係人個人資料安全，本中心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辦理法律諮詢服務作業。申請人填寫本表時，請詳閱《輔仁大學法律學院法律服務中心法律諮詢服務作業說明》。 二、標記「*」號欄位，係由本中心填寫。 三、本中心法律諮詢服務之內容係由申請人提出與主張，本中心不負查證責任及擔保責任。 四、本中心法律諮詢回覆意見，係無償針對申請人所提法律問題提出諮詢性回答，僅單純提供申請人個人參考，不得用作訴訟或其他用途；申請人亦不得以本諮詢服務有瑕疵為由向本中心主張任何法律責任。 


